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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剑 28, 231.7 83.3630%

2 长兴鼎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 1693.3 5.0000%

3 中证投资 840 2.4804%

4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 826.0001 2.4390%

5 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 350.0001 1.0335%

6 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 350.0001 1.0335%

7 李世爽 315 0.9301%

8 刘建欣 315 0.9301%

9 乔保刚 315 0.9301%

10 彭伟 315 0.9301%

11 韩建华 315 0.9301%

合计 33, 866.0003 100%
3 根据爱玛科技于2019年8月20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招股说明书》，金石

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石沣汭投资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中信证券的私募基金子公司，因此金石智
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系中信证券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4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长兴鼎爱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爱玛科技员工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张格格，
出资比例为27.00%。 其余主要有限合伙人包括：李玉宝出资比例为10.00%，罗
美红10.00%，郝鸿10.00%，王春彦10%，王全章5.00%。 "

5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金石智娱股权投资
（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石沣汭投资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出资比例为0.07%。 前五大有限合伙人分别为：新疆粤新润合股权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36.47%，光控智娱产业投资基金（横琴）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25.53%，徐波出资14.59%，江浩然出资3.65%，广州国资国企创新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3.65%。 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中信证券。 "

6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三峡金石（武汉）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00%。 前五大有限合伙人分别为：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39.20%，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0.00%，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9.00%，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8.20%，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6.00%。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
际控制人为中信证券。 "

7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金石灏沣股权投资
（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石沣汭投资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出资0.06%。 前五大有限合伙人分别为：深圳金晟硕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出资28.56%，深圳金晟硕宏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28.56%，华
龙金城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7.13%，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71%，广
州国资国企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71%。 金石灏沣股权投资
（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中信证券。 "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爱玛科技于2019年
8月20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招股说明书》，爱玛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为张剑，爱玛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爱玛科技于2019年

8月20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 《招股说明书》，“2019年， 爱玛科技营业总收入
104.24亿元，净利润5.21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爱玛科技资产总额78.33
亿元，净资产20.45亿元。‘爱玛’商标于2011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爱玛连续多年荣获工信部指导发布的中国品牌力指数
（C-BPI）电动自行车品牌第一名。 根据两轮车行业自行车产业报告《电动化
带动产业升级，把握核心零部件+品牌商》，爱玛科技市场占有率为14.70% ，系
电动轻型车的龙头企业。 截至2019年6月末， 爱玛科技共有经销商超过1, 900
家，电池需求量巨大，2017年至2020年1-6月，其向发行人采购电动轻型车动
力电池的金额分别为12.39亿元、14.85亿元、17.39亿元、9.16亿元。因此，爱玛科
技系大型企业。 ”

根据爱玛科技出具的承诺函，“一、 爱玛科技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
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配售资格。爱玛科技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二、爱玛科技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
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 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
日起计算，爱玛科技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
票；三、爱玛科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爱玛科技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相关规定，爱玛科技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
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爱玛科技

于2020年12月1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双方计划在电池产品销售渠
道、品牌管理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①爱玛科技主营业务为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具备强大的电动车销售及电池出货能力。 2017年至2020年1-6
月，其向发行人采购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金额分别为12.39亿元、14.85亿元、
17.39亿元、9.16亿元，采购量系发行人电池直销客户第一名。 本次战略合作之
后，爱玛科技将进一步加大对发行人的采购力度，促进发行人销量及市场占有
率提升。

②截至2019年6月末，爱玛科技共有经销商超过1, 900家。 同时，爱玛科技
将在国内市场实施营销网络升级及下沉的市场战略，旨在强化电商、超级导购
及爱玛修车联合服务模式，提升品牌形象和经销商的销售能力，鼓励、促进并指
导县级经销商大力拓展乡镇分销网络，加速渠道下沉、优化渠道、深挖渠道，实
现全国乡镇网点的布局。 本次战略合作之后，发行人将可享受爱玛科技销售渠
道升级及下沉带来的红利，进一步整合双方可用资源，巩固双方在各自领域的
龙头地位。

③爱玛科技作为电动轻型车的龙头企业之一，业内影响力较大，且具备较
强的产品品牌及标准输出能力。本次战略合作之后，通过产品深度绑定的方式，
发行人可通过爱玛科技进一步输出自身的品牌及电池制造标准，进一步巩固双
方在各自领域的龙头地位。 ”

5.�资金来源
根据爱玛科技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爱玛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爱玛科技于2020年12
月1日出具的承诺函， 爱玛科技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关联关系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爱玛科技的公司章程

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中
证投资、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石灏沣股权投资
（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爱玛科技2.48% 、2.44% 、1.03% 、1.03%的股份。 其中，中证投
资系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金石沣汭投资管理 （杭州） 有限公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 三峡金石
（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均为中信证券的私募基金子公司。 因此，中证投资、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
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中信证券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为一致行动人，其对爱玛科技的合计持股比例为6.99% 。 除此之外，根据爱
玛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爱玛科技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爱玛科技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

告》，爱玛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
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限售期届满后，爱玛科技对
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爱玛科技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四）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日股份）的营业执照并经

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新日股
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665769172E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锡山大道501号

法定代表人 张崇舜

注册资本 20, 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年7月1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7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电动两轮摩托车、电动正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观光敞车及其零部件、蓄电池及充
电器及其零部件、家用电器及其零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新日股份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新日股份的说明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新日股份不存在营业
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
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
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
情形。新日股份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已经办理了2019年度年报公示手续，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经营状态为“存续”。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新日股份2020年8月21日公告的《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新日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崇舜。根据新日股份2020年10月24
日公布的《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20年9
月30日，新日股份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崇舜 92, 820, 100 45.5%

2 永州舜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 368, 100 9.98%

3 陈玉英 19, 890, 000 9.75%

4 赵学忠 19, 690, 000 9.65%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423, 161 0.7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8, 400 0.49%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900, 000 0.44%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品质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89, 400 0.44%

9 江苏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 682, 400 0.33%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9, 922 0.31%

根据新日股份2020年10月24日公布的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新日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江苏新日电动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新日股份成立于2007年， 是国内专业
从事电动自行车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 2017年4月27日，新日股份登陆上海
主板A股上市，成为电动自行车行业首家登陆主板上市的公司（上交所股票代
码：603787）。 2020年1-9月，新日股份营业总收入43.56亿元，净利润1.245亿
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新日股份资产总额41.02亿元，净资产10.68亿元。 新
日股份是行业内唯一服务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西安世园会和中国航天
的电动自行车企业，也是行业内率先通过申报获得电摩生产资质的企业。 根据
两轮车行业自行车产业报告 《电动化带动产业升级， 把握核心零部件+品牌
商》，新日股份市场占有率为4.90% ，系电动轻型车的领先企业。 新日股份的销
售网点超过1, 000家， 畅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具备较强的电池出货能
力，2017年至2020年1-6月，新日股份向发行人采购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金
额分别为4.61亿元、2.38亿元、3.88亿元、1.36亿元。 因此， 新日股份系大型企
业。 ”

根据新日股份出具的承诺函，“一、 新日股份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
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配售资格。新日股份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二、新日股份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
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 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
日起计算，新日股份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
票；三、新日股份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新日股份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新日股份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
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新日股份

于2020年11月26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双方计划在电池产品销售渠
道、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尤其是锂离子电池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具体情况如
下：

①新日股份是专业从事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电动
两轮车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于2017年登陆A股主板。新日股份的销售网点
超过1, 000家，畅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2017年至2020年1-6月，新日股
份向发行人采购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金额分别为4.61亿元、2.38亿元、3.88亿
元、1.36亿元，系发行人战略客户之一。 本次战略合作之后，新日股份将加大对
发行人的采购力度，同时发行人亦可通过其已建立的规模庞大的营销网络体系
进一步促进发行人销量及市场占有率。

②目前，新日股份启动‘超高端智能锂电车’品牌新定位，由控股子公司新
日动力向外部供应商采购车规级电芯。同时，新日股份积极研发锂电新车型，开
始逐步向锂电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而锂离子电池亦是发行人的主营产品之
一，已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将有利于发行人稳固自身电动
轻型车锂离子电池的市场地位， 并通过新日股份输出自身的电池品牌及技
术。 ”

5.�资金来源
根据新日股份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新日股份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新日股份于2020年11
月26日出具的承诺函， 新日股份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关联关系
根据新日股份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新日股份与发行人、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新日股份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

告》，新日股份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
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限售期届满后，新日股份对
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新日股份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 长兴虹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长兴虹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虹亮）的营

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
cn/），长兴虹亮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长兴虹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D4QCR2B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开发区明珠路1278号长兴世贸大厦A楼5层508-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鑫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9月2日

合伙期限 2020年9月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兴虹亮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长兴虹亮的说明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长兴虹亮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出资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
终止的情形。长兴虹亮不属于私募基金，系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经金杜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长兴虹亮的经
营状态为“存续” 。

2.�出资情况
根据长兴虹亮提供的合伙协议、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浙江鑫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系长兴虹亮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长兴虹亮0.01%的出资额，长兴金控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长兴虹亮99.99%的出资额。 长兴县财政局系长兴虹亮实
际控制人，并通过浙江鑫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长兴金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间
接控制长兴虹亮。 长兴虹亮的出资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浙江长兴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金控）系由长兴县政府设立的国资金融企业，按
专业化、市场化规则运营管理基金投资、金融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业务，促进
全县战略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020年1-6月，长兴金控营
业收入23.02亿元， 净利润9, 663.81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为
597.67亿元，净资产为269.62亿元。长兴金控注册资金为20亿元人民币，资金实
力雄厚，属于大型企业。 长兴虹亮系大型企业长兴金控的下属企业。 ”

根据长兴虹亮出具的承诺函，“一、 长兴虹亮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
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配售资格。长兴虹亮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二、长兴虹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
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 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
日起计算，长兴虹亮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
票；三、长兴虹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长兴虹亮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长兴虹亮系作为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
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长兴金控系由长兴

县政府设立的国资金融企业，按专业化、市场化规则运营管理基金投资、金融投
资、股权投资等金融业务，促进全县战略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 长兴虹亮系长兴金控名下股权投资平台，对发行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①长兴金控系发行人战略供应商
长兴金控基于其多元化的业务版图，亦向发行人销售优质的铅锭及合金用

于发行人生产铅蓄电池，2019年合计金额0.34亿元，双方已有较好的合作基础，
长兴金控系发行人战略供应商。 本次战略合作之后，双方将更加紧密进行业务
上的往来，为发行人提供优质产品。

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2020年10月9日，发行人与长兴金控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明确，

根据长兴县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行人及长兴金控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以‘政府资金引导，龙头企业带动’ 为路径，着力提升长兴县
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和能级，共同促进新能源产业在长兴县的发展，推进新能
源产业科创研发高地、人才集聚高地、成果转化高地3大高地建设。

③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发行人与长兴虹亮于2020年11月23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双方

一致认可将进一步助力长兴新能源产业发展及支持发行人业务发展，具体情况
如下：

A、助力长兴新能源产业发展
发行人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专注于铅蓄电池及锂离子电池等

电池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是长兴县重点引导和支持的科创企业，也是支撑
长兴县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行人将凭借技术优势、平台优势、品牌优
势以及产业链优势，力争以天能帅福得项目为蓝本，吸引全球先进技术、人才、
品牌落户长兴，为长兴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B、支持发行人业务发展
为进一步支持发行人业务发展，长兴金控将积极参与发行人在资本市场上

的直接融资活动，不断深化双方在股权层面的合作，建立更紧密联系纽带，支持
发行人进一步发展。 同时，发行人近年的发展得到了长兴县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2018年至2020年1-6月，发行人共取得来自长兴县各类财政补贴
累计超过4亿元；2018年12月， 长兴县企业挂牌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
议，强调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公司上市工作；此外，长兴财政局下属的长兴兴能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2019年6月向公司增资6, 000余万元，成为公
司股东。 后续，长兴金控将协助发行人进一步争取长兴县在税收、财政补贴、人
才引进等方面的各项支持政策。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长兴虹亮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
定。

5.�资金来源
根据长兴虹亮主要出资人长兴金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长兴金

控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长兴金控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长兴虹亮与
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长兴金控的说明，长兴金控将在
2020年12月22日前向长兴虹亮缴纳出资并确保长兴虹亮有足额资金认购本次
发行获配股份；根据长兴虹亮于2020年11月23日出具的承诺函，长兴虹亮用于
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关联关系
根据长兴虹亮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长兴虹亮与发行人现有股东长

兴兴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长兴县财政局）
控制的不同企业；长兴虹亮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长兴虹亮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

告》，长兴虹亮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
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限售期届满后，长兴虹亮对
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长兴虹亮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六）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三峡睿源） 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三峡睿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WJ 8M9L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1栋1509-31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毛凯军）

成立日期 2017年9月14日

合伙期限 2017年9月14日至长2025年9月13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三峡睿源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三峡睿源的说明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三峡睿源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出资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
终止的情形。三峡睿源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三峡睿源于2017年11月2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Y1963。
三峡睿源已经办理了2019年度年报公示手续，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
示经营状态为“存续” 。

2.�出资情况
根据三峡睿源提供的合伙协议、股权结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峡建信） 系三峡睿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三峡睿源
0.15%的出资额，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持有三峡
睿源88.11%的出资额， 鑫达金银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三峡睿源11.31%
的出资额，朱成8持有三峡睿源0.44%的出资额。 三峡睿源的出资结构9如下：

8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朱成，高级工程师，
获得博士学位， 系国家级政府新能源汽车行业智库专家、2018年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领域技术及
产业。 三峡建信将其引入为三峡建信的产业投资提供相关建议。 朱成博士目前
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一职。 "

9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股56.14%。 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股83.09%。 云
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为推动企业重组整合、行业产业调整优化、转型升级而设立的' 国
协、国同、国创、国新' 四支大型引导基金之一。 国同基金肩负开展国际化产能
合作，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资金支
持的战略任务，符合国家' 十三五' 战略规划。 国同基金总规模为1,500亿，首
期规模700亿，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截至目前，国同基金已完成了18个项目投
资，具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 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新国控（杭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0.11%，有限合伙人分别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出资38.6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8.97%，浙江富浙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4.27%，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出资5.85%，中银创新发展（天津）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4.28%，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43%，三峡资本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43%，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43%，深圳市华润
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出资0.71%，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0.7135%，
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0.71%，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0.43%，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出资0.4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0.29%，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0.29%。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1993年9月27日，经

国务院批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正式成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围绕清洁能
源主业形成了工程建设与咨询、电力生产与运营、流域梯级调度与综合管理、国
际能源投资与承包、生态环保投资与运营、新能源开发与运营管理、资本运营与
金融业务、资产管理与基地服务等八大业务板块。 业务遍布国内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从三峡走向长江、从湖北
走向全国、从内陆走向海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跨越式发展，努力实现清洁能源
和长江生态环保‘两翼齐飞’ 。 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质量快速发展，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 2018年12月，三峡
集团被纳入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 截至2019年10月底，三峡集
团可控、权益和在建总装机规模达到1.32亿千瓦，其中可控装机7, 449万千瓦，
在建装机3, 312万千瓦，权益装机2, 427万千瓦，96%为可再生清洁能源，可控
水电装机占全国水电装机的16% 。 截至2019年三季度，三峡集团资产总额近8,
174亿元，净资产近4, 185亿元，资产负债率48.8% ，利润总额、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利润、人均上缴利税等指标在央企
名列前茅。 因此，三峡集团是大型企业。

三峡睿源系大型企业三峡集团的下属企业：
首先，从设立背景及依据来说，三峡睿源系根据三峡集团相关批复成立的。

三峡睿源系根据三峡集团下发的三峡战略函〔2017〕337号《关于三峡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睿源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基金项目投资决策
的批复》成立的，根据该批复，三峡睿源系由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主要发起人发起设立的投资平台 （工商注册时更名为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
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三峡集团批复，三峡睿源基金
应紧密围绕清洁能源主业探索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商业模式，为集团公司新业
务培育提供支持；

其次，从三峡睿源日常经营决策权角度来说，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三峡资
本拥有三峡睿源日常经营的决策权限。第一，三峡资本持有三峡建信50%股权，
并推荐了董事长及一名董事。 三峡建信日常经营均需通过董事长签批。 同时三
峡资本负责三峡建信及其员工的考核工作，因此三峡资本拥有三峡建信日常经
营的决策权限；第二，三峡建信系三峡睿源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三峡睿源日常
经营。因三峡资本拥有三峡建信的日常经营决策权限，通过三峡建信，三峡资本

亦拥有对三峡睿源的日常经营决策权限；
从三峡睿源重大决策权角度来说， 三峡睿源投资决策委员会共三名委员，

其中一名委员系由三峡资本推荐，拥有对投资决策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其余两
名委员系由三峡建信推荐，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推荐委
员。重大事项需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的，需事先报三峡资本审议，审议通过后才
可召开投委会决策，相关决策无需向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上级企业汇报；

最后，从收益权归属角度来说，三峡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三峡资本直接拥
有三峡睿源88.1791%的出资份额，享有三峡睿源绝大部分的收益；

综上，从三峡集团批复设立三峡睿源，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三峡资本通过
三峡建信决定三峡睿源的日常经营，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三峡资本直接管理三
峡睿源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三峡集团享有三峡睿源绝大部分收益权多个维度论
证，三峡睿源系大型企业三峡集团的下属企业。 ”

根据三峡睿源出具的承诺函，“一、 三峡睿源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
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配售资格。三峡睿源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二、三峡睿源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
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 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
日起计算，三峡睿源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
票；三、三峡睿源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三峡睿源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三峡睿源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
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三峡睿源是专业从

事股权投资的企业，对发行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2019年6月15日，三峡睿源作
为领投方，与发行人签署增资扩股协议，战略增资发行人。 2019年6月24日，发
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天能动力（0819.HK）发布公告，拟向包括三峡睿源在内的4
名策略投资者（系能够为发行人带来企业管治提升及协同效应之外部投资者，
可因而促进发行人整体发展及创造更多价值）发行新股。

发行人与三峡睿源于2020年12月3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双方将
在储能电池业务、清洁能源领域展开长期战略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①三峡集团是我国主要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的投资运营商之一，随着国家
风力、光伏系统对储能强制配置政策的推广，三峡集团会成为国内储能产品的
主要采购商之一。三峡睿源作为三峡集团深挖储能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机会的重
要抓手之一，已先后投资入股了中科院物理所孵化的电池硅碳负极领先企业溧
阳天目先导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固态电池领军企业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优质
企业，强化了三峡集团在储能领域的前瞻布局。

而发行人除了系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龙头企业，亦积极布局储能电池及
备用电池领域。 以储能电池为例，发行人已开始积极布局“光伏+储能”的电池
系统， 同时发行人研发的铅蓄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亦可使用于风电站的输配侧、
用户侧的削峰、填谷以及扩容。 与三峡睿源合作可为发行人在储能备用电池领
域的前瞻技术开发、市场开拓、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带来战略协同效应。 同时，
通过三峡睿源，未来发行人有望通过三峡集团输出自身优质的储能及备用电池
系统产品。

②三峡睿源亦肩负着服务三峡资本清洁能源战略、开展新业务培育的重要
使命，与发行人多元化的电池业务发展战略相契合。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
进一步整合各自在清洁能源、新兴能源领域，如业务资源、投资标的等战略资
源，以促进发行人多元化的电池发展。

③三峡资本作为三峡睿源的主要发起人及出资方，可协同如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峡集团新能源开发与运营管理的实施载体，为发
行人带来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力开发海上风电，稳健发展中小水电业务，探
索推进地热能、潮汐能、风电制氢等新业务资源。 ”

5.�资金来源
根据三峡睿源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峡睿源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三峡睿源于2020年12
月3日出具的承诺函， 三峡睿源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关联关系
根据三峡睿源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三峡睿源系发行人股东，持有

发行人625万股股份，占比0.73% ，除此之外，三峡睿源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本次战略配售，三
峡睿源不存在基于前述持股关系而进行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 不属于
《业务指引》第9条规定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三峡睿源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

告》，三峡睿源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
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限售期届满后，三峡睿源对
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三峡睿源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七） 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 40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1日

营业期限 2012年4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中证投资的说明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中证投资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
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
止的情形。 中证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证投资的公司章程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 : //www .g s x t.g ov .cn/），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
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
售期，具体事宜由本所另行规定。 ”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
包括：……（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第十五条规定：“科创
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机构通过依法设立的另类
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保荐机构通过
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认可的其他方式履行前款规定的，应当遵守本指引关于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和监管要求。 ”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8年1月17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
资子公司。

根据《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战略配售方案》，“中信证券自2017
年起将其自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中证投
资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中信证券统一体系。 另经核查，2018年1月
1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
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协会自
律管理。 ”

综上所述，中证投资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及《业务指引》
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五条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的相关规定。

4.�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 同时，根据中证投资于2020年11
月27日出具的承诺， 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5.�关联关系
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中证

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战略配售

方案》，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
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中证投资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出具的承诺函，战略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

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

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

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第

八条的规定；爱玛科技、雅迪科技、新日股份、长兴虹亮、三峡睿源、中证投资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该等投资者具
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范玲莉 杜晓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接C4版）


